
村別：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福 

彰化縣政府及埔心鄉公所重陽敬老禮金匯款同意書 

姓名  
出生 

日期 
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

號碼 
          電話 

日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戶籍 

地址 
       鄉       村    鄰        路(街)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號   樓 

通訊 

地址 

1.□同戶籍地址  

2.□現住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 浮 貼 金 融 機 構 存 簿 封 面 影 本 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※申請人與金融帳戶戶名須為同一人。 

一、所檢附之存簿封面影本應可清晰辨識，無法入帳之責任歸屬於申請人。 

二、為簡政便民並避免您奔波勞苦，您同意以匯款方式領取後，每年將由公所主動比對

資格，逕撥入款項；若您未來帳戶有更動，請主動與公所村幹事或社會課聯繫。 

三、以下請擇一勾選，帳戶請務必填寫正確，以免無法匯款。 

※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、分支代號及帳號，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，位數不足者，不須補零；郵局儲金簿局號

或帳號不足六位者，請在左邊補零。 

1.□匯入申請人在郵局存簿帳戶(H)：(※注意事項：「救助專戶」或「年金專戶」無法匯款)                 

局號：              －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－  

2.□匯入申請人在埔心鄉農會帳戶(B)： 

     金 融 機 構 名 稱：埔心鄉農會        分部分行（支庫局） 

    

 

本人同意由彰化縣政府及埔心鄉公所以匯款方式發放重陽敬老禮金，茲證明上列各欄均
覈實填寫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中文正楷親簽）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沿此線切開交由民眾帶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彰化縣政府及埔心鄉公所重陽敬老禮金匯款同意書收據 

   姓名：     收件號碼：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章戳： 

  ※因應行政作業時程，當年度受理期限屆滿後繳交本同意書者，當年度仍以現金發放。 
無法匯款成功者(含郵局救助專戶等)，改以現金發放。本所將另行通知現金發放地點及時間。 

     

總 代 號 分 支 代 號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 (分行別、科目、編號、檢查號碼) 

 

帳 
 

號 

 

（印章） 

(申請人如為受監護宣告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) 


